
2021 年 4 月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草案）》 以风险评估和划分的视

角， 对平台企业和政府如何合理规范使用算法进行了规定， 采取分级分类

的思路， 以算法可能对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程度为依据， 将算法的使用划

分为不可接受的风险、 较高风险、 有限的风险和极小风险四类， 并对高风

险任务设置了包含第三方评估、 建立风险管理系统等在内的监管措施， 设

定较高的罚则， 规定全面、 范围广泛。 该法案将风险等级分类作为基础，

以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个体健康、 安全或基本权利造成的风险水平，

同时设置了严厉的违规处罚措施， 进而实现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2022 年 9 月， 欧盟 《AI 责任指令》 引入 “因果关联推定” 和 “获取

证据的权利” 两项要素， 以帮助 AI 系统的受害者证明他们的责任主张。

前者是指当平台的过错与人工智能的效能之间产生因果关联具有合理可能

性时，受害者在证明平台过错之后，无需再对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

行详细证明。后者是指在高风险算法系统具有引起损害的可能性时，司法机

关可以在原告请求下，指令算法系统的开发者和使用者披露相关证据。这两

项规则能够减轻 “算法黑箱” 造成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见性， 减轻原告举

证责任， 确保由于人工智能造成损害的受害者能够与其他技术造成损害的

受害者获得同样有效的赔偿， 以实现权利救济和风险救济的有效性。

作为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的智能技术， 算法对现代社会秩序造成的冲

击不可忽视， 确保算法透明、 公平、 负责， 对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随着算法治理的不断深入， 单纯的个体赋权机制或者算法问责

机制都难以应对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冲击， 两种机制开始出现融合， 并促

使算法透明度提升以及风险预防成为治理重点。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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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的 《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

构建了欧盟的数据治理框架和核心制度， 通过赋予数据主

体新型权利的方式将其算法治理模式嵌套其中， 以数据治

理与算法治理联结的方式初步构建了针对用户画像和自动

化决策的规制机制。

《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 赋予数据主体对数据处理

和数据画像等行为的反对权、 知情权、 访问权、 更正权和

删除权等， 要求企业在利用用户行为信息等进行进一步处

理和个性化推荐、 自动化决策等行为时， 应当告知用户对

数据处理的事实、 原因、 基本算法逻辑、 预期分析后果和

可能产生的风险， 且用户有权免受完全基于算法对数据的

自动化处理 （包括用户画像） 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可能

产生重大影响决定的制约。

与此同时， 《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 在引言中， 对

于用户免受完全基于算法自动化处理决策影响的权利作出

进一步的细化， 规定了数据主体享有对自动化决策获得合

理解释以及对相关决定进行质疑的权利。 可以说， 《欧盟

数据保护通用条例》 希望通过赋予个体对数据的控制权，

进而达到对算法应用施加干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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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 算法几乎无处不在。 从银行贷款到汽车保

险， 从医疗信息到社交数据， 从智能写作机器人到 ChatGPT， 算法也越

来越深入而广泛地引导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各国都在探索对于算法的有

效监管路径， 以促进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 欧盟与美国是

较早对算法进行专门立法规制的国家和地区， 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理

机制。 本期 “域外之音” 对这两种算法治理机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算法无处不在
如何预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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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数据治理框架下的个体赋权机制

美国率先在公共领域通过组建专门机构和人员构成问

责主体的方式建立了外部问责机制， 并通过一系列法案完

善问责机制， 确保其有效运行。

2017 年， 美国 《关于算法透明性和可问责性的声明》

就明确使用算法决策的机构应当对算法所遵循的程序和具

体制定的决策进行解释， 同时在包括系统开发在内的每个

阶段应用算法透明度和可问责性的原则， 以及对数据、 算

法模型和决策等过程进行记录， 以便于后续产生损害时的

算法审计。

2019 年， 美国 《算法问责法》 将消费者保护和规制

算法歧视作为立法宗旨， 要求大型算法平台 （主要是指拥

有或控制个人信息较多的平台主体） 对自动化决策给消费

者带来的信息隐私和安全风险以及因种族、 宗教、 政治信

仰或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算法歧视与偏见进行评

估， 并采取措施消除此类风险和歧视。 该法案将自动化决

策定义为 “通过一个包括机器学习、 数据分析、 处理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程序作出的与特定消费者相关的决

策”。

2021 年， 美国又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 要求司法部

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措施， 限制不良垄断行为并制定针

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数据监管规定。

总之， 美国算法问责机制的核心在于算法平台有义务

对其算法系统设计和决策应用的合理性进行报告和证明，

并有义务减轻算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

美国：

公共治理框架下的外部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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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近年来两种制

度出现了兼容以至

相互吸纳的现象 ，

也有一些共性发展

的趋势和做法。

欧盟： 以算法问责辅助个体赋权

2019 年 4 月， 欧盟 《算法问责及透明度监管框架》 就算法自动化决

策应用提出了全面的监管要求， 将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作为实现算法公

平的基础性条件， 并就 “建立适当的伦理和法律框架” 明确了具体的规制

路径和政策建议。

2020 年 12 月， 欧盟 《数字市场法》 和 《数字服务法》 制定了更加适

应平台和数字市场的竞争监管规则， 进一步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遏制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基于大型平台企业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

力， 对这类 “市场守门人” 提出 “守门人法规”， 以缓解数字经济时代大

型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权利失衡， 实现用户权利保护和公平市场的形成， 明

确算法问责和审计规则， 实现算法透明度的提升。

2022 年 11 月， 欧盟 《数字服务法》 对算法透明度进行了更深入的探

讨， 采取算法问责和透明度审计等措施规范平台算法使用和推广行为， 要

求在线平台公开推荐活动所依据的算法参数等以提升算法透明度， 并成立

欧洲算法透明度中心， 针对算法评估提供新的透明度评估方法， 以探索最

佳实践路径。

此外， 《2020 年新西兰算法章程》 也通过外部问责方式提升算法透

明度， 要求签署该章程的政府机构必须保证算法驱动决策的过程公开、 透

明、 道德， 包括提供算法过程和数据存储相关信息、 进行风险评级以评估

偏见出现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等， 以构建公众对于政府机构自动化决策行

为的信任。

美国： 以个体赋权强化外部问责

2020 年 6 月， 《算法正义和互联网平台透明度法案》 进一步明确算

法自动化决策的监管规则， 赋予消费者对数据收集的异议权和要求对算法

自动化决策进行审查和解释的权利， 提出披露算法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别以

及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 发表透明度报告等方式确保平台算法透明义务得

到履行。

2022 年， 《算法责任法案》 再次重申将提升算法透明度作为重点，

要求算法平台对算法可能造成的偏见进行评估， 以消除对少数群体存在的

歧视。 各州政府立法也通过要求披露等方式提升算法透明度， 例如 2022

年华盛顿 《停止算法歧视法案》 要求平台披露使用算法的情况， 并在作出

不利于消费者的决定 （例如拒绝抵押贷款等） 时， 消费者有权获得更强有

力的解释说明； 佛罗里达州众议院 《技术透明度法案》 也明确消费者有权

要求披露、 删除或更正数据， 并选择加入或退出数据的销售或共享， 未经

消费者授权， 数据控制者不得通过语音识别功能收集消费者的精确地理位

置数据或个人信息等。

从事后问责到风险预防的转向


